
10

文昌市文城镇
头苑办事处周
勤福罗非鱼养
殖场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渔业标准化建
设

省级出口水产品备案基
地

5 5

11
海南海尚种苗
培育基地有限
公司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水产品品牌建
设

海南著名商标 27 27

水产品质量认
证

国内食品安全许可质量
安全认证（QS）

25

省级渔业龙头企业 10

贷款贴息 22.26

省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

25

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
范场

20

名牌农业企业
建设

省级渔业龙头企业 10

14
海南蓝海鲍业
有限公司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名牌农业企业
建设

省级渔业龙头企业 10 10

15
海南文昌市翁
田镇崔东海养
殖场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水产品品牌认
证

无公害产品认证 10 10

12

13

海南宝龙渔业
有限公司

海南旭日升实
业有限公司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名牌农业企业
建设

渔业标准化建
设

57.26

55

1383.36271383.36271383.36271383.3627

1088.36271088.36271088.36271088.3627

省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

25

省级出口水产品备案基
地

5

水产品品牌认证 无公害产品认证 10
名牌农业企业
建设

省级渔业龙头企业 10

水产品质量认证 美国（BAP） 25

渔业标准化建
设

省级出口水产品备案基
地

5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渔业标准化建
设

省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

25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水产品品牌认
证

无公害产品认证 30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名牌农业企业
建设

贷款贴息 11.489

4
海南文昌清澜
轩发贸易有限
公司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名牌农业企业
建设

省级渔业龙头企业 10 10

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
区

50

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
范场

40

水产品质量认
证

良好农业规范认证
（GAP）

25

无公害产品认证 20

有机食品认证 30

水产品品牌建
设

海南著名商标 27

名牌农业企业
建设

贷款贴息 50

水产品质量认
证

国内食品安全许可质量
安全认证（QS）

25

名牌农业企业
建设

省级渔业龙头企业 10

水产品质量认证 良好农业规范认证GAP） 25

渔业标准化建
设

省级水产原、良种场 10

8
文昌七连屿食
品有限公司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水产品质量认
证

国内食品安全许可质量
安全认证（QS）

25 25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国际质量认证
（HACCP）

50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欧盟认证 50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英国（BRC） 25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名牌农业企业
建设

省级渔业龙头企业 10

10

文昌市文城镇
头苑办事处周
勤福罗非鱼养
殖场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渔业标准化建
设

省级出口水产品备案基
地

5 5

文昌市文昌市文昌市文昌市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1

2

3

5

6

7

9

申报单位申报单位申报单位申报单位

海南蓝之星农
业开发有限公
司

文昌铺前隆丰
水库罗七一养
殖场

海南湘艺实业
有限公司

海南勤富实业
有限公司

海南新航标海
洋渔业有限公
司

海南海壹水产
种苗有限公司

文昌福海食品
有限公司

主管单位主管单位主管单位主管单位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奖励项目类型奖励项目类型奖励项目类型奖励项目类型

渔业标准化建
设

渔业标准化建
设

水产品品牌认
证

水产品质量认
证

奖励项目具体内容奖励项目具体内容奖励项目具体内容奖励项目具体内容 审核金额审核金额审核金额审核金额 补助金额补助金额补助金额补助金额

50

30

66.489

200

35

35

135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单个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年度
累计扶持资金
不超过200万
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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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专项资金公开
海南省品牌农业发展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我省热带特色农业转型升级，
进一步提高我省品牌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提升市
场竞争力和占有率，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根据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品牌农业发展的意
见》及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品牌农业发展资金，是
指由省级财政安排专项用于支持我省农业品牌建设
发展的资金。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注册
或登记，依法从事农业生产、加工、经营的农业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社会团体及
个人（以下统称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市县政府。

第四条 品牌农业发展资金按结果导向、正向
激励的原则进行分配，其执行期限为2014—2018
年。执行期限届满后确需延期的，应进行绩效评估，
报经省政府同意后再予设立。

第五条 品牌农业发展资金实行省级项目管
理，采取以奖代补或贴息等方式扶持。

第二章 扶持内容及标准

第六条 农业标准化建设。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新制定并经法定管理部门或单位认可、公布的农产
品标准，按国家标准、省地方标准，分别给予30万
元、20万元一次性奖励；新建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
（含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出口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出口

水生动物养殖基地等），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每
个一次性给予不超过50万元的奖励，经省有关主管
部门认定的，每个一次性给予不超过25万元的奖
励，具体奖励金额在年度项目申报指南中确定。

第七条 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对各市县政府新
创建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产品加工园区，经国家有
关部门认定的，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经省有关
部门认定的，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

第八条 农产品质量认证。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产品通过国际质量（HACCP）、国际标准化组织
（IS09000、IS09001、IS09002）、欧盟、国内食品安全
许可质量安全（QS）和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的，
按通过认证产品数量和级别给予一次性奖励，其中
通过国际或欧盟认证的，每个奖励50万元；通过国
内认证的，每个奖励25万元。

第九条 农产品品牌认证。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产品获得无公害产品认证的，对首个产品（产地/基
地，下同）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超过1个以上的，
从第2个产品开始，减半给予一次性奖励；获得绿色
食品认证的，对首个产品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
超过1个以上的，从第2个开始，减半给予一次性奖
励；获得有机食品认证的，对首个产品给予一次性奖
励30万元，超过1个以上的，从第2个开始，减半给
予一次性奖励；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国家地理标
志商标或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每个给
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对列入国家级原产地保护
的动植物遗传资源、原种或新品种，每个给予一次性
奖励50万元，列入省级原产地保护的，每个给予一
次性奖励20万元。

第十条 农产品品牌建设。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产品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的，给予以一次性奖励
100万元；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农产

品”、“海南名牌产品”、“海南著名商标”的，给予一次
性奖励30万元；获得省“海南名牌农产品”的，给予
一次性奖励10万元。

第十一条 名牌农业企业建设。积极鼓励农业
企业做强做大，对新获得国家级、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10万元。对国家
级、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新建、更新或改造农产品生产
线、生产基地或收购本地农产品进行加工的金融贷
款并按时还本付息的给予贴息，年贴息率不超过
3%，贴息期限不超过3年，年贴息金额累计不超过
50万元。

第十二条 农产品营销推介。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和市县政府制作广告宣传片，在国家和省级主要
媒体进行品牌农产品广告宣传的，给予宣传费20%，
最高不超过50万元奖励。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参加
省级农业主管部门组织的国际性农产品展销会、博
览会的，每次奖励3万元，参加省级农业主管部门组
织的国家部委或省级人民政府主办的农产品展销
会、博览会的，每次奖励1万元。利用淘宝海南馆等
经省级农业主管部门认定的电子商务平台，宣传或
销售海南农产品的，按上线单位的数量和销售额给
予奖励，其中每一个上线单位给予奖励2万元，同时
对年销售额100万元以上的，按其销售额给予1%的
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自办农产品网站，年销
售额100万元以上的，按其销售额给予1.5%的奖励，
最高不超过50万元。

第十三条 品牌创建市县奖励。省级财政部门
依据各市县农业品牌年度创建的数量及质量排名情
况，对前6名市县给予奖励，其中第1名50万元，第
2、3名30万元，第4、5、6名20万元。奖励资金用于
推进本市县农业品牌创建相关工作，具体用途由市
县政府确定。

第十四条 单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获得多项
奖励的，可重复累加，但年度扶持金额累计不得超过
200万元。

第三章 资金管理

第十五条 发布申报指南。每年3月前，由省
级农业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厅及省级其他品牌管理
部门共同向全省公开发布品牌农业发展资金上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

第十六条 项目资金申报。各市县农业主管部
门会同财政部门和其他品牌管理部门根据项目申报
指南，负责组织本辖区的项目申报。农业主管部门
负责对项目的真实性进行审核，财政部门负责对奖
励标准、金额进行审核。

第十七条 项目资金审核。省级农业主管部
门、其他品牌管理部门按照分管范围，分别会同省财
政厅按本规定对市县申报项目进行复核，研究确定
拟扶持及奖励的项目。

第十八条 项目资金立项。省级农业主管部门
会同财政部门将拟扶持项目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项目公示无异议的列入省财政年度财政扶持计划。

第十九条 项目资金拨付。省财政厅根据项目
立项扶持计划，将资金下达各相关市县财政局，同时
抄送省、市县农业等有关部门，并由市县财政局及时
将项目资金拨付到项目单位或个人。当年资金不足
的，可从下年度资金中调剂安排。

第四章 管理职责

第二十条 品牌农业发展资金由省财政厅和省
级农业主管部门共同管理，并依法履行各自职责。

省财政厅主要职责是组织编制品牌农业发展资
金年度预算，审核确定年度专项资金使用计划，审核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监督项目评审，及时拨付项目资
金，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含省农业厅、省林业厅和省
海洋与渔业厅）主要职责是按预算管理的要求编制
年度专项资金使用计划，具体负责项目的宣传、组
织、实施等，包括编制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组织项目
申报、评审，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省级其他品牌管理部门（含省工商局、省质监
局、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主要职责是参与年度项
目申报指南编制，参与市县申报项目审核。

第二十一条 各市县农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
农业品牌扶持政策宣传、项目申报及实施监管，并对
项目的真实性负责。市县财政负责项目资金审核、拨
付及日常监管。各市县每年年末应向省级有关项目
主管部门报送上一年度的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

第二十二条 对弄虚作假骗取、套取品牌农业
发展资金的，一经查实，即责令改正，追回资金，并实
施黑名单制度，本办法执行期限内不再受理其本项
资金申请；情节严重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
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和有关法律法规，追究
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获得本办法扶持的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不再享受其他省级财政同类品牌创建方面的奖励。
第二十五条 省农垦总局品牌农业发展资金参

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15年品牌渔业发展资金（第二批）分配表

16
海南文昌市谭
牛镇天赐西村
吴洪伟养殖场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水产品品牌认
证

无公害产品认证 10 10

17
海南海纳水产
有限公司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水产品品牌认
证

无公害产品认证 15 15

18
文昌市锦山镇
湖山溪尾村委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渔业标准化建
设

省级出口水产品备案基
地

5 5

19

文昌市锦山镇
湖山办事处溪
尾管区何经理
罗非鱼养殖场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渔业标准化建
设

省级出口水产品备案基
地

5 5

国际质量认证
（HACCP）

50

欧盟认证 50

英国（BRC） 25

美国（ACC） 25

国内食品安全许可质量
安全认证（QS）

25

省级渔业龙头企业 10

贷款贴息 50

参加国际性展销会 9

参加省部级展销会 1

20
海南勤富食品
有限公司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水产品质量认
证

名牌农业企业
建设

水产品营销推
介

200

单个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年度
累计扶持资金
不超过200万
元

水产品品牌认
证

无公害产品认证 10

名牌农业企业
建设

贷款贴息 2.6137

22
海南盛美诺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水产品质量认
证

国际标准化组织认证
（ISO9000、9001、
9002）

50 50

23
海南定大养殖
有限公司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渔业标准化建设
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
范场

20 20

24
文昌禄泰水产
种源有限公司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渔业标准化建设
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
范场

20 20

295295295295

1
临高思远实业
有限公司

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
名牌农业企业
建设

贷款贴息 50 50

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
国际质量认证
（HACCP）

50

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 英国（BRC） 25

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 美国（BAP） 25

3
临高日迅罗非
鱼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

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
水产品品牌认
证

无公害产品认证 10 10

4
临高泉溢水产
养殖有限公司

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
水产品质量认
证

美国（BAP） 25 25

5
临高椰丰海洋
开发有限公司

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
名牌农业企业
建设

省级渔业龙头企业 10 10

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
水产品质量认
证

良好农业规范认证
（GAP）

25

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
名牌农业企业
建设

省级渔业龙头企业 10

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
省级出口水产品备案基
地

5

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
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
范场

20

7
临高昌盛水产
养殖有限公司

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
渔业标准化建
设

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
范场

20 20

8

海南泉溢食品
有限公司（所
属水产养殖
场）

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
渔业标准化建
设

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
范场

20 20

12.6137

100

60

水产品质量认
证

渔业标准化建
设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
海南盛海缘农
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海南思远食品
有限公司

海南临高橡源
水产养殖有限
公司

2

6

21

临高县临高县临高县临高县

单位：万元 单位：万元

合计


